          〈從新得力 展翅上騰 查經系列之四〉
二零一零年四月
題目：信心考驗之三：怎樣判斷人~反映你內心的價值觀 (雅各書2: 1-13)

(建議時間：2 小時)

前言:

這一系列的分段結構, 將根據梁康民牧師所著作之《天道聖經注釋: 雅各書》 中所列出七方面信仰之考驗為主題, 包括: (一) 貧與富, (二) 聽道是否引致實踐真理; (三) 怎樣判斷人; (四) 行動反映內心的信仰; (五) 有節制,有紀律的生活: 運用舌頭; (六)世俗化的引誘; (七) 是否重視禱告!

目的: 神的道在基督徒生命中的地位及影响
慶賀生命 








      （建議時間：10分鐘）
(a) 選唱一兩首詩歌，
(b) 中途請一位組員讀出以下經文，
(c) 並請組員稍作思想，再請 1-2 位組員選1 節經文，作為禱告的內容 (藉此作經禱的操練)!

詩篇 105： 1-7

你們要稱謝耶和華，求告他的名，在萬民中傳揚他的作為！要向他唱詩歌頌，談論他一切奇妙的作為！要以他的聖名誇耀！尋求耶和華的人，心中應當歡喜！ 要尋求耶和華與他的能力，時常尋求他的面。他僕人亞伯拉罕的後裔，他所揀選雅各的子孫哪，你們要記念他奇妙的作為和他的奇事，並他口中的判語。他是耶和華─我們的 神；全地都有他的判斷。
主愛相連: 破冰 






        (建議時間：10分鐘）
俗語說：「先敬羅衣後敬人」。這個觀念是否仍然是今日社會的寫照？你對這樣的價值觀有什麼看法？ 在教會裡有否存在階級觀念？ (每人 30 秒)　
更像基督: 生命的分享  (雅各 2:1-13)



      （建議時間：60分鐘）
1. 何謂按外貌待人(第1 節)？何謂偏心待人，用惡意斷定人(第4 節)？
   在二章1～4 節中，雅各舉了甚麼實例來證明他們按外貌待人？ (讓組員分享)

答：所謂按外貌待人，即是按一個人的外表穿著，來判斷人而給人不同的評價與待遇，下文提到的重富輕貧即是一例。一個人如果按外貌待人，就是偏心待人，用惡意斷定人。在雅各書二章1～4 節中，雅各舉了他們重富輕貧的實例來證明他們按外貌待人。除了重富輕貧外，按人的長相、學歷、職業、地位、恩賜、家世、熱心與否、種族來斷定人，對待人，也是按外貌待人。（註：這裡的會堂，乃是猶太人聚會的場所，除了宗教聚會之外，亦用作審理案件之用，這段經文所寫的，是審判官在件時偏袒富人，欺壓窮人。）
2. 為什麼基督徒不可按著外貌、貧富待人？ (讓組員分享)

答：因為人看人看外貌，神卻是看人的內心。在教會裡，信徒也很容易仍然按著世界的價值觀來待人，雅各舉了他們重富輕貧的實例來證明他們按著外貌待人。世人不但用外貌待人，也歡喜別人用外貌待他；甚至明知別人對他的恭維稱譽，不是出於真誠的，也會歡喜接受。信徒不可如此。聖經在這裏論到，信徒不按外貌待人的理由，是因為我們是信奉「榮耀的主耶穌基督」的人。這似乎說明了，信奉了基督的人、如果還是按外貌待人，就羞辱了榮耀的基督。因世人也曾憑外貌誤認了基督，而終於把祂釘在十字架上（林後5:16）。基督在世的時候，並沒有憑外貌爭取人的敬重（太12:19），卻忠心於著重內心而不單憑外貌看人的神。我們得救也不是憑外貌乃是憑信心。因此，我們就不可按外貌待人，也不可只以外貌的敬虔為滿足了；注重外貌的結果，必定使我們在靈性生活趨於虛偽，不求真實的進步。
3. 在教會裡，有重富輕貧的情形嗎？還有哪些情況也算是按外貌待人呢？你有否按外貌待人？(讓組員自由分享)

答：鼓勵組員分享，但不需要指名道性。指出信徒不應以外貌待人。
4. 試猜想第1-7 節描述的場所是那裡？第3 節「坐在我腳凳下邊」的意思是什麼？
答：在聖經的用詞當中，「腳凳」通常是指君王寶坐的腳凳。這詞在聖經出現16 次，只有1次是照字面用，其他15 次都是用作借喻（figurative）來看，在這裡比喻審判官的坐位。說話的審判官是個偏私的法官，正如第4 節雅各說他是個心懷惡意的審判官。因為審訊還未開始，與訟雙方進入會堂，法官一見這位衣飾華麗的人進來，便請他坐下。卻叫那貧窮的站在一邊，或「坐在我腳凳下邊」- 把他看作敵人，是失敗的敗訴者。這裡的場境是在會堂審訊的時候。　
5. 我們很容易將人分為「我們教會的」、「我們小組的」、「我們團契的」，不自覺地築起人與人之間的隔閡。信徒如何能避免呢？
答：讓組員自由分享。
6. 你曾否有被不公平對待。當時的心情如何？怎樣才算是偏心？偏私、偏愛可以嗎？(讓組員自由分享)

答：「偏心」原文 diakrinw，即分擇，分別判斷等意，由dia（分開）與 krinw（判斷），二字合成。徒11:12 之小字譯作「分別等類」，林前6:5 譯作「審斷」，林前11:29-31 作「分辨」，本書的1:6 作「疑惑」。在世界有貧富階級的分別，在基督裏卻都成為一，所以任何「分別」的觀念對信徒彼此間的關係，都是一種阻攔；信徒只可以在對罪惡和世界方面應有分別，但對任何弟兄，卻不能因財富地位的不同，而存著任何分別高低的觀念。神不偏待人，表示神是公正、公義。窮人不一定對；富人不一定錯。未找出事情真相，不要妄下結論。
7. 第8 節的「要愛人如己」經文出自何處？是否十誡之一？那些經文記載了這誡命？
答：這節聖經引自利19:18，新約中曾多次引用過（太5:44；19:19；22:39;可12:31，33；路10:27;羅13:9;加5:14 等）。主耶穌曾以「盡心、盡性、盡力愛主你的神」為最大的誡命，而其次就是「愛人如己」（可12:29-31），這兩條「誡命」其實是總結十誡前四條(愛神) 和後面六條 (愛人)。
8. 為什麼雅各稱「愛人如己」為至尊的律法？「至尊」是甚麼意思(V8)？為何遵守全律法的，只在一條上跌倒，就是犯了眾條呢？
答：「至尊的律法」指「要愛人如己」的律法，「至尊」有「屬於君王」的含義，「至尊的律法」即王所頒布的律法，是主特別看重、關注，特別符合祂的性情，且帶著祂的命令，為祂國度的子民所當遵守的律法。在待人方面，這是最大的「誡命」。按外貌待人便是犯法，是引用申1:17;16:19 的話。因為這樣作便違反愛心的原則，愛既是律法的總綱，概括律法和先知的一切道理，那麼違背愛的原則，當然就是犯法了。由此可見，新約信徒的行事以愛為準則，絕不可以為自己沒有犯十誡就夠了；因為一切不合愛心原則的事都是罪，正如按外貌待人，雖然不在十誡之內，卻也還是算為犯罪一樣。律法是一個整體，不可分割的，且律法表達了那賜律法者的全部性情。　
9. 「憐憫原是向審判誇勝」，這話是什麼意思？ (13 節)

答：所有的人都在神公正的審判下。然而神是憐憫的神，惟有憐憫心的人，他體會神的心意，也學習憐憫人，並且也知道自己所行不足，而仰望神的憐憫。這樣他便在神的恩典中免於審判。這句用了修辭學的「略去法」，若將13 節根據原文句子結構排列，翻譯便成為：
因為審判將會是無情的；對待無情的人；
恩情將會超過審判；（對待有情的人）。
3 至4 人 組，分享一兩點你在今天的查經中最大的領受並分享代禱！
彼此關懐
分組禱告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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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天道聖經注釋 : 雅各書》–梁康民–天道書樓 (2009 五版)
《新約書信讀經講義》- 陳終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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